附表一     办理工资支付担保应提供的材料

	担保

方式
	担保额度
	应提供的材料
	备注

	
	标的
	比例或

金额
	
	

	采用银行保函、方式（按项目）
	合同额
	10%
	1.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；2.企业资质等级证书（副本）原件和复印件；3.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：4.建设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（或直接发包批准书）原件和复印件；5.工程合同书的原件和复印件；6.规范劳动用工、确保工资发放承诺书（附表三）及工资支付担保申请书(附表二)；7.工程项目所在地的银行保函（附表四）提供银行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、按总工会的规定格式出具。（注）所有复印件需加盖公司公章  
	第一：必须是苏州市行政区域内的银行。第二：1、2、3、4、5项材料第一次办理时提供。第三：6、7项材料至网上下载或到总工会领取表格并按规定填写。

	采用比例保证金方式（按项目）
	合同额小于200万元
	10%
	1.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；
2.企业资质等级证书（副本）原件和复印件；3.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4.建设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（或直接发包批准书）原件和复印件；5.工程合同书的原件和复印件；6.规范劳动用工、确保工资发放承诺书（附表三）及工资支付担保申请书（附表二）；7.工资保证金交纳凭证（入帐凭证）。
（注）所有复印件需加盖公司公章  


	第一：1、2、3、4、5、7项材料第一次办理时提供。
第二：6项材料至网上下载或到总工会领取表格并按规定填写。
第三：同一建筑企业在同一区指定专户中累计交纳保证金达80万元的，新开工项目凭有效交纳凭证不需另行交纳保证金。

	
	合同额大于等于200万元、小于500万元
	20万元
	
	

	
	合同额大于等于500万元、小于1000万元
	25万元
	
	

	
	合同额大于等于1000万元、小于2000万元
	35万元
	
	


	
	合同额大于等于2000万元、小于4000万元
	60万元
	
	

	
	合同额大于等于4000万元
	80万元
	
	

	采用定额保证金方式（按年度）
	特级和一级资质
	40万元
	1.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；2.企业资质等级证书（副本）原件和复印件；3.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：4.苏州市建设局发放的年度信用手册原件和复印件；5.规范劳动用工、确保工资发放承诺书（附表三）及工资支付担保申请书（附表二）；6.工资保证金交纳凭证（入帐凭证）。（注）所有复印件需加盖公司公章  
	第一：1、2、3、4、6项材料第一次办理时提供。第二：5项材料至网上下载或到总工会领取表格并按规定填写。

	
	二级资质
	30万元
	
	

	
	三级资质
	20万元
	
	


苏州市区建筑业企业将保证金交纳到：账户名：苏州市总工会工资保证金专户；

账号：89010155260000125；开户银行：浦发银行苏州分行。苏州市总工会联系电话：65245900

